关于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1、申请人基本情况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前身北京联飞翔科技发展中心成立于1995年10月30日，股份公司设立于2007年12月28日，并于2008年12月5日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3年4月22日，申请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注册资本为10,200万元，住所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A710，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淑芬，持有申请人11,432,294股，占总股本11.21%。截至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20日），申请人股东人数为269人。申请人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非金属矿石及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润滑油、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5年4月28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5年5月7日书面反馈主办券商，主办券商、律师于2015年5月14日就反馈意见作出了书面回复。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宁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公司治理方面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提交的《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披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但其后的签字页仅有10人签字。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的出席情况、出席人数与签字人数不一致的原因，以及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回复称，申请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2人，其中郑淑芬与王勇在签字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遗漏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签字页，造成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缺少2人签字。主办券商、律师在核查股东大会决议时，亦未及时发现上述遗留。在接到《反馈意见》后，主办券商立即组织申请人、律师核查《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薄》、《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确认上述12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在上述材料中签字，郑淑芬和王勇履行了股东的权利义务。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申请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投资者适当性方面

    1、关于发行对象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发行对象之一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天星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而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经提交了基金备案，目前正处于正在办理的状态。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目前办理备案的进度，以及在参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前能否完成备案，并请主办券商、律师就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回复称，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5年3月24日首次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办理天星经纬基金备案后，其分别于2015年4月2日、2015年4月16日收到协会的反馈，并于2015年5月4日再次向协会提交备案，目前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备案状态为“待办理”，其基金编码为S28425。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正在积极与协会沟通办理备案中，预计能够在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前完成备案。

主办券商、律师将协助申请人，确保天星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认购前完成备案，以确保最终定向发行结果合法合规。
    2、关于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在审核中关注到，《定向发行说明书》、《主办券商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显示，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在深圳市注册成立，并于2013年9月18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而《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登记时间为2014年8月8日，申请文件就同一问题存在前后表述不一致情况。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成立、登记的具体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说明申请文件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并就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称，申请人在进行本次定向发行时，主办券商对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人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取得其营业执照、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证书、备案资料等文件，确认其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细则（试行）》的投资者，并确认其产品已经在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备案。由于申请人、主办券商项目组疏忽，未在《定向发行说明书》和《推荐工作报告》中披露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后取得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的情况，造成申请文件中《定向发行说明书》、《推荐工作报告》与《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登记时间不一致。

律师回复称，在原申请文件中，主办券商披露的是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在2013年9月18日首次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而原《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是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在2014年8月8日变更核发的现行有效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律师未能发现对于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有关信息的披露，《定向发行说明书》与《法律意见书》存在不一致。

    申请人、主办券商、律师在接到《反馈意见》后，对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进行重新核查，亦对《定向发行说明书》和《推荐工作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3、关于前海开源资产-北京银行-前海开源资产新三板优选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发行对象之一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实际认购的基金产品为“前海开源资产-北京银行-前海开源资产新三板优选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但申请材料中未披露是否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备案程序。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回复称，通过核查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提供的前海开源资产-北京银行-前海开源资产新三板优选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登记备案材料,可以确认前海开源资产-北京银行-前海开源资产新三板优选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14年12月25日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要求在中国证监会备案。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前海开源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请人股票发行认购，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是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的合格投资者。

    4、关于发行对象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定向发行认购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铸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请人及“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而其他认购人与申请人及其“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其他股东”与“主要股东”的范围和划分标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核查标准不一致的情形，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回复称，经核查认购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以及申请人的公司章程、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相关信息认定，认购人与申请人及主要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文中出现笔误，造成出现了“主要股东”和“其他股东”两种情况，应均为“主要股东”。申请人“主要股东”系指持股5%以上的股东。因此，不存在关联关系核查标准不一致的情形。

信息披露方面

    1、关于重大风险提示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价格区间为4.5元，而最近一天（2015年4月29日）申请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做市转让的收盘价格已达到9.45元/股，发行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可能会对申请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做市转让的股票价格造成重大影响。据此，我会要求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风险提示，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如下重大风险提示：根据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价格为4.5元/股，本次定向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及公司当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价格等因素。公司在2015年4月29日做市转让收盘价格已达到9.45元/股。本次发行价格显著低于市场做市转让价格，可能会对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转让的股票价格造成重大影响。

2、关于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

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了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但主办券商、律师没有对有关影响发表明确意见，据此，我会要求主办券商、律师对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影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就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进行了核查并补充发表了明确意见。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以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